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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

山  西  师  范  大  学 
关于公布 2014 年“一院一策”项目立项情况的 

通 知 
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根据《山西师范大学关于“一院一策”的实施办法》的有关

规定和要求，经各学院申报和专家组论证评审，9月4日校长办公

会议和9月11日党委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我校2014年“一院一策”

项目的立项情况和经费资助情况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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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申报的18个学院的“一院一策”项目全部立项实施，实

施年限为3年。其中化材学院、文学院、历史学院、生命学院、

数计学院、食品科学学院和体育学院的本年度资助经费为45万

元；现代文理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经管学院、传媒学院和美术学

院的本年度资助经费为20万元；物信学院、戏剧与影视学院、音

乐学院、教师教育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地理科学学院本年度

暂不给予明确的经费支持，但若取得绩效，经申请审核后可以从

预留的85万元机动经费中支出。 

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评审论证意见和有关要求进一步修改申

报书。特别要分年度列出详细的工作计划、预期目标、经费预算

和支出范围。修改后的申报书将在发展规划处网页公布。 

为确保“一院一策”项目顺利实施，取得实效，学校将加强

对“一院一策”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。进一步明确以下几点：（1）

各学院院长为项目的第一责任人，项目的实施情况将纳入学院年

度考核指标体系。（2）项目的实施实行动态管理，滚动遴选，逐

年确定和下拨支持经费。（3）项目的经费使用和绩效考核挂钩。

学校将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跟踪评价和效益监测，对于进展缓慢、

达不到预期目标、经费使用混乱的项目，学校将予以撤销或终止

执行。（4）经费使用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支出的项目必须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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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申报书中的经费预算和支出范围。支出时发展规划处要进行审

核，单笔支出超过1.0万元的项目，需经分管领导审签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

山  西  师  范  大  学 

2014 年 9月 21 日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：各位校领导 

 

 

 

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9 月 21 日印发 

 


